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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安全生产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上海市安全生产协会、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上

海普可建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国检测试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仪

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燕锋、周清、李黎明、徐晓骏、费凡、周赤忠、刘金升、戴澐、丁天胜、郑

铭、叶永峰、范志阳、佘伟宏、常帅、邱琳美、商懿、沙佳、毛哲斌、孟文涛、曹钦、霍婷婷、李书娜、

王启龙、王恺巍、王利军、俞筱筱、王辉、于建进、张晴佳、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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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上海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的术语和定义、资质要求、定级工作内容、定级

工作要求、监督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范围内安全生产标准化组织单位和评审单位对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冶金、

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AQ 3013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定级部门 classification department

负责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的应急管理部门。

3.2

组织单位 organizational unit

负责受理和审核企业自评报告、监督现场评审过程和质量等具体工作，由定级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确定并向社会公布的从事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的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

3.3

评审单位 review unit

负责现场评审工作，由定级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确定并向社会公布的从事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的单位。

3.4

申请企业 applying for enterprise

自主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依拟申请的等级向相应组织单位提交自评报告，申请安全生产标准

化定级的企业。

3.5

评审人员 assessor

负责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企业进行现场评审、评审结果复核、年度抽查等工作的评审员和评审专

家。

4 资质要求

4.1 组织单位基本条件

4.1.1 依法登记注册的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纪

行为记录。

4.1.2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设备及相应的硬件设施。办公场所总使用面积不小于 150m
2
，会议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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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不小于 30m
2
，档案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20m

2
，自有房产或租赁期不少于 3 年。

4.1.3 具有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组织工作的专兼职工作人员，每年接受组织单位的内部培训至少

8 学时。

4.1.4 组织人员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维护行业声誉，恪守职业道德。

4.1.5 组织单位应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组织工作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和

规范必要的工作程序，以保障整个组织工作过程做到程序规范、行为廉洁、结论准确。质量保证体系、

管理制度和组织工作程序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安全生产标准化组织工作质量管理手册；

b) 组织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c) 组织工作人员和评审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d) 保密制度；

e) 责任追究制度；

f) 档案管理制度；

g) 印章管理制度；

h) 组织工作实施程序；

i) 内部审查程序；

j) 获取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程序；

k) 文件和资料控制程序；

l) 记录控制程序；

m) 申诉、投诉、争议处理程序。

4.2 评审单位基本条件

4.2.1 依法登记注册的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纪行为记录。

4.2.2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设备及相应的硬件设施。工贸行业)1评审单位的办公场所总使用面积不

小于 250m2，会议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50m2，档案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20m2，自有房产或租赁期不少于 3 年；

危化行业)2评审单位的办公场所总使用面积不小于 150m
2
，会议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30m

2
，档案室使用面

积不小于 20m2，自有房产或租赁期不少于 3 年。

4.2.3 具有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评审工作的专兼职工作人员。工贸行业评审单位的评审人员至少

25 名，其中专职评审员至少 15 名、专兼职评审专家至少 10 名。危化行业评审单位的评审人员至少 15

名，其中专职评审员至少 10 名、专兼职评审专家至少 5 名。

4.2.4 评审人员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维护行业声誉，恪守职业道德。

4.2.5 评审人员应经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合格，持评审人员证书上岗，每年接受评

审单位的内部培训至少 12 学时。

4.2.6 评审单位应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评审工作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和

规范必要的评审程序，以保障整个评审过程做到程序规范、行为廉洁、结论准确。质量保证体系、管理

制度和评审程序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质量管理手册；

b) 评审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c) 评审工作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d) 保密制度；

e) 责任追究制度；

f) 档案管理制度；

g) 印章管理制度；

h) 评审工作实施程序；

i) 内部审查程序；

j) 获取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程序；

k) 文件和资料控制程序；

l) 记录控制程序；

1) 工贸行业包括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

2) 危化行业包括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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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处理不符合项和纠正、预防措施程序；

n) 申诉、投诉、争议处理程序。

4.3 申请企业基本条件

4.3.1 生产经营场所在上海市属区域范围内，属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冶金、有色、建材、机械、

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的企业。

4.3.2 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a) 依法应当具备的证照齐全有效；

b) 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c)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依法持证上岗；

d) 申请定级之日前 1 年内，未发生死亡、总计 3 人及以上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总计 100 万元

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e) 未发生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事件；

f) 未被列入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名单；

g) 前次申请定级被告知未通过之日起满 1 年（适用时）；

h) 被撤销标准化等级之日起满 1 年（适用时）；

i) 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发现的重大隐患已完成整改；

j) 二级企业应取得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区应急管理部门和企业在沪上级主管单位的推荐意见；三

级企业应取得企业在沪上级主管单位的推荐意见；

k) 二级企业应属规模以上工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的企业。

4.4 评审人员基本条件

4.4.1 工贸行业评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a) 评审单位的正式职工，年龄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b)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且具有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师或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

c) 具有 3 年以上相关行业专业技术或安全管理现场工作经历；

d) 熟悉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相关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评定标

准等，掌握相应的评审方法；

e) 通过组织单位组织的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文件和标准化等知识的培训，考试

合格，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并按时接受复训。

4.4.2 工贸行业评审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a) 生产经营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年龄不超

过 65 周岁，身体状况良好，能胜任评审工作；

b)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且具有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c) 具有 5 年以上相关行业专业技术或安全管理现场工作经历，并经所在单位推荐确认；

d) 熟悉安全生产方面的法规、标准及生产现场，有从事相关专业技术的经验，具有与评审工作

要求相适应的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能够协助或独立开展对申请企业的文件评审和现场评

审等工作能力；

e) 通过组织单位组织的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文件和标准化等知识的培训，考试

合格，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并按时接受复训。

4.4.3 危化行业评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a) 评审单位的正式职工，年龄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b) 具有化学、化工工艺、机械、仪表自动化、电气、安全等与企业安全生产相关的专业大学专

科以上学历或工程类化工、石油化工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c) 具有 3 年以上从事危险化学品或化工行业安全相关的技术或管理等工作经历；

d) 熟悉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和危险化学品或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规范、评定标准等，掌握相应的评审方法；

e) 通过组织单位组织的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文件和标准化等知识的培训，考试

合格，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并按时接受复训；或经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考核取得评审人员培

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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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危化行业评审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a) 生产经营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年龄不超

过 65 周岁，身体状况良好，能胜任评审工作；

b) 具有化学、化工工艺、机械、仪表自动化、电气、安全等与企业安全生产相关的专业大学专

科以上学历或工程类化工、石油化工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c) 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危险化学品或化工行业相关的安全技术或管理等工作经历，并经所在单位

推荐确认；

d) 熟悉安全生产方面的法规、标准及生产现场，有危险化学品或化工行业相关专业技术或生产

现场安全工作经验，具有与评审工作要求相适应的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能够协助或独立

开展对申请企业的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等工作能力；

e) 通过组织单位组织的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文件和标准化等知识的培训，考试

合格，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并按时接受复训；或经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考核取得评审人员培

训合格证书。

5 定级工作内容

5.1 定级工作程序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按照自评、申请、评审、公示、公告（通告）的程序进行，安全生产标准

化定级工作程序见附录A。

5.2 定级工作流程图

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流程图见附录B。

6 定级工作要求

6.1 组织单位工作要求

6.1.1 申报材料审核

6.1.1.1 组织单位收到申请企业自评报告后，应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a) 自评报告内容存在错误、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书面告知企业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自评报告之日起即为受理。予以受理的，由组

织单位将企业申请信息推送至定级部门进行审核。

b) 自评报告内容齐全、符合规定形式，或者企业按照要求补正全部内容后，对自评报告逐项进

行审核。对符合申请条件的，将审核意见和企业自评报告一并报送定级部门，并书面告知企

业；对不符合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退回企业补正材料的，企业补充申请材料后，

可再次提交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此次企业申请的定级申请流程直接终止，一年内不能再

次申请。

6.1.1.2 审核、报送和告知工作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发现企业存在承诺不实的，定级相关工作即行

终止，3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申请。

6.1.2 选择评审单位

6.1.2.1 审核通过的，由定级部门推送至组织单位选择评审单位进行现场评审；审核不通过的，由定

级部门退回至组织单位端进行重新审核。

6.1.2.2 选择评审单位的，由组织单位选择评审单位进行现场评审；直接终止的，此次企业申请定级

流程直接终止，一年内不能再次申请。

6.1.3 评审结果复核

6.1.3.1 组织单位每年按一定数量抽取达到拟申请等级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进行评审结果复核。

6.1.3.2 组织单位应根据被复核企业的行业、规模、复杂程度等，合理安排标准化评审结果复核的现

场复核时间和复核人员。复核组应由 2 名以上评审人员组成，复核组长应由具备相应专业知识能力的评

审人员担任。

6.1.3.3 复核组成员及其所在单位，在本次评审前的一个评审周期内，应未向被复核企业提供过安全

生产标准化培训、咨询等相关技术服务，以保证复核活动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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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4 复核活动实施前，复核组长应制订复核通知，至少提前一周将复核通知以书面的方式告知被

复核企业。

6.1.3.5 组织单位对企业进行的现场复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首次会议由复核组长主持，向被复核企业代表说明复核的目的、范围、依据、方法及实施计

划；

b) 现场复核可采用资料核对、人员询问、现场考核和查证的方法进行现场复核，复核组对现场

复核发现的问题应收集相应的文件、记录和影像资料。现场复核的重点包括评审单位的评审

程序、评审报告与现场情况一致性、有无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不符合项是否已完成整

改等。复核组还应重点复核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承诺，发现企业主要负责人存在承诺不实的，

复核工作即行终止，3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标准化定级申请。

c) 复核发现评审单位未严格履行评审程序、评审报告未如实反映企业真实情况的，组织单位应

向定级部门报告，并根据现场复核情况，重新确定现场评审是否通过。复核发现企业存在重

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的，组织单位应向定级部门报告，并同时告知企业所在地应急管理部

门。

d) 末次会议由复核组长主持会议，重申复核的目的、范围、依据和方法，综合分析复核发现情

况，向被复核企业全体与会人员通报复核结果。

6.1.3.6 复核组应根据现场复核情况、复核记录、复核小结等内容编制现场复核报告，复核报告经复

核组全体成员审议后，由组织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定稿，装订印发后存档。

6.1.4 上报定级名单

组织单位将确认整改合格、符合相应定级标准的企业名单定期报送定级部门，由定级部门进行名单

公示。

6.1.5 年度抽查

6.1.5.1 组织单位每年按一定数量抽取在公告（通告）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进行年度抽查，

对定级部门认为“有疑问”的企业必须纳入现场抽查范围。

6.1.5.2 年度抽查的流程、内容和要求与本规范 6.1.3 的要求一致。

6.2 评审单位工作要求

6.2.1 申报材料复核

6.2.1.1 评审单位在收到组织单位转交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书面申报材料后，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规章、标准的规定及定级部门的要求，完成对申报材料的复核，确认企业申请的行业类别及定级级别。

6.2.1.2 评审单位与申请企业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向组织单位提出回避。退回组织单位重新通知评

审的，由组织单位重新选择评审单位。

6.2.2 组建评审小组

6.2.2.1 评审单位应根据申请企业的行业、规模、复杂程度等，安排具备相应专业知识能力的评审人

员组成评审组，评审组长应由专职评审人员担任。评审组成员应由 5 名及以上评审人员组成，其中专兼

职评审专家不少于 2 名。

6.2.2.2 评审组成员及其所在单位，在本次评审前的一个评审周期内，应未向申请企业提供过安全生

产标准化培训、咨询等相关技术服务，以保证评审活动的公正性。

6.2.3 制定评审计划

6.2.3.1 评审活动实施前，评审组长应制订评审计划，评审计划应经评审单位负责人批准后执行。评

审计划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评审目的和范围；

b) 评审时间；

c) 评审依据及适用评定标准；

d) 评审组成员构成及分工；

e) 评审实施的活动安排、形式；

f) 必要的工作文件和检查清单。

6.2.3.2 评审组长应根据申请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合理安排标准化评审的现场评审时间和评审人员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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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评审组长应至少提前一周将评审计划以书面的方式通知申请企业，并由企业告知所在地应急

管理部门。

6.2.4 企业现场评审

6.2.4.1 评审单位应在组织单位下发评审任务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评审，将现场评审情况及不

符合项等形成现场评审报告，初步确定企业是否达到拟申请的等级，并书面告知企业。

6.2.4.2 首次会议由评审组长主持，按拟定的评审计划，向申请企业代表说明评审的目的、范围、依

据、方法及评审实施计划。申请企业参加首（末）次会议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人员：主要负责人，

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评员，工会代表，员工代表，各部门负责人，其他相关

人员。

6.2.4.3 现场审查可采用资料核对、人员询问、现场考核和查证的方法进行现场评审，评审组对现场

审核发现的问题应收集相应的文件、记录和影像资料。评审组应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

或者有关规定进行现场评审。对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等事故的重点设施、部位、场所、区域

及作业活动，应进行重点评审。评审组还应重点审核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承诺，发现企业主要负责人存在

承诺不实的，评审工作即行终止并告知组织单位，组织单位 3 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标准化定级申请。

6.2.4.4 现场评审完成后，评审组应将现场评审情况及不符合项等形成现场评审报告，评审组长应在

现场评审结论上签字，初步确定企业是否达到拟申请的等级，并书面告知企业。达到拟申请等级的，由

评审单位确认是否需要整改；未达到拟申请等级的，此次企业申请定级流程直接终止，一年内不能再次

申请。评审发现企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的，评审单位应向定级部门报告，并同时告知企业所

在地应急管理部门。

6.2.4.5 末次会议由评审组长主持，重申评审的目的、范围、依据和方法，综合分析评审发现情况，

需要整改的不符合项及整改要求，向申请企业全体与会人员通报评审结果，说明评审的后续工作。

6.2.5 整改情况确认

6.2.5.1 企业收到现场评审报告后，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不符合项整改工作，并将整改情况报告

现场评审组。特殊情况下，经组织单位批准，整改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个

工作日。

6.2.5.2 评审组应指导企业做好整改工作，并在收到企业整改情况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取书面检查

或者现场复核的方式，确认整改是否合格，书面告知企业，并由评审单位书面告知组织单位。整改通过

的，由评审单位录入评审结果；整改不通过的，此次企业申请定级流程直接终止，一年内不能再次申请。

6.2.5.3 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视为整改不合格。

6.2.6 编制评审报告

评审组应根据现场评审情况及不符合项等内容编制现场评审报告，评审报告经评审组全体成员审议

后，由评审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定稿，装订印发后存档。现场评审报告主要内容包括负责现场评审的单

位情况和现场评审结果，评审报告附件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现场评审工作基本情况；

b) 现场评审情况告知书；

c) 评审得分表；

d) 现场评审不符合项情况；

e) 整改完成情况清单；

f) 企业整改情况告知书；

g) 企业整改期限延长申请；

h) 评审工作公正性声明和保密承诺；

i) 会议签到单；

j) 评审计划；

k) 评审检查表（和/或现场检查记录表）；

l)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服务确认单；

m) 现场照片（包括首末次会议及现场主要问题）。

6.3 申请企业工作要求

6.3.1 申请企业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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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企业自主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自评工作组，按照生产流程

和风险情况，对照所属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标准（见附录 C），将本企业标准和规范融入安全生产

管理体系，做到全员参与。

6.3.1.2 每年至少开展 1 次自评工作，并形成书面自评报告，在企业内部公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及

时整改发现的问题，持续改进安全生产条件。

6.3.1.3 企业聘请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咨询、辅导等服务的，应在自评报告中予以

说明。

6.3.2 线上提交申请

6.3.2.1 申请定级的企业，依拟申请的等级向相应组织单位提交自评报告，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6.3.2.2 自评报告内容存在错误、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组织单位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书面

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企业按照要求补正全部内容。

6.3.2.3 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评审的企业，需取得相应的推荐意见，并将申请材料电子版上传至

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

6.3.3 接受评审通知

申请企业接到评审单位的现场评审通知后，应告知所在地应急管理部门，并应根据评审计划做好以

下准备工作：

a) 通知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会代表、员工代表、

自评员等相关人员参加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的首、末次会议；

b) 根据评审组成员的分工及分组情况，各评审小组均安排相应现场陪同人员；

c) 根据评审组提供的工作文件和检查清单，各部门按安全生产标准化要素准备相应的文件、资

料和记录；

d) 根据评审实施活动的安排和形式，为评审组成员提前办理进入工作现场、现场拍摄留证、个

体防护用品等申请手续；

e) 对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等事故的重点设施、部位、场所、区域及作业活动，通知

各相应部门及人员做好现场评审的接待准备工作；

f) 收集汇总企业概况、所属行业专业信息、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及运行等汇报

材料；

6.3.4 企业现场评审

6.3.4.1 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不得参加企业现场评审，一经发现，企业现场评审不予通过，并对第三

方咨询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

6.3.4.2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会代表、员工代表、

自评员等相关人员应参加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的首次会议，并根据会议安排对企业概况、所属行业专业、

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及运行等内容进行汇报，再次申请原等级的企业还应对上轮评审过

程中所提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重点汇报。

6.3.4.3 现场审查时，企业应根据评审组成员的分工及分组情况，为各评审小组安排对应的现场陪同

人员；根据评审组提供的工作文件和检查清单，各部门提供安全生产标准化要素对应的文件、资料和记

录；根据评审实施活动的安排和形式，为评审组成员提供进入工作现场、现场拍摄留证、个体防护用品

等评审条件；对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等事故的重点设施、部位、场所、区域及作业活动，各

对应部门及人员陪同评审组成员进行现场评审。

6.3.4.4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与评审组成员对现场评审情况及不符合项进行

交流，初步确定企业是否达到拟申请的等级。

6.3.4.5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会代表、员工代表、

自评员等相关人员应参加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的末次会议，评审组长向申请企业全体与会人员通报评审

结果，确认不符合项是否需要整改，说明评审的后续工作。

6.3.5 不符合项整改

6.3.5.1 不符合项需要整改的申请企业在收到现场评审报告后，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不符合项整

改工作；特殊情况下，经组织单位批准，整改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

日；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视为整改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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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2 申请企业完成不符合项整改后，应将整改情况报告评审组并上传整改报告，评审单位通过书

面检查或者现场复核的方式确认整改结果。

6.3.6 评审结果复核

评审结果复核工作要求见本规范6.1.3。

6.3.7 公示问题核实

公示期间收到反映问题的，定级部门对相应企业存在不符合定级标准以及其他相关要求的问题进行

调查核实，企业应予以配合。

6.3.8 持续运行

经定级部门公告（通告）的企业，在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应坚持自主运行、全员

参与、持续改进的原则，结合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杜绝走过场、弄虚作假

等现象，实现安全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行为规范化、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

7 监督管理要求

7.1 组织单位监管要求

7.1.1 定级部门负责组织单位的监督管理，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组织工作进行抽查，发现存在审核

把关不严、评审结果复核/年度抽查结论失实、报告抄袭雷同或有明显错误等问题的，约谈组织单位主

要负责人。

7.1.2 发现组织单位参与申请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培训、诊断等工作，或存在收取企业费用、

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的，取消组织单位资格，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7.2 评审单位监管要求

7.2.1 定级部门负责评审单位的监督管理，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评审工作进行抽查，发现存在审核

把关不严、现场评审结论失实、报告抄袭雷同或有明显错误等问题的，约谈评审单位主要负责人。

7.2.2 发现评审单位参与申请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培训、诊断等工作，或存在收取企业费用、

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的，取消评审单位资格，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7.2.3 评审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除法律法规的要求外，没有申请企业的许可，评审人员不得私

自公开任何在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中获得的申请企业要求保密的信息。

7.2.4 评审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撤销其评审人员证书，涉及违法行为的，还应依法追究其法律

责任：

a) 泄露申请企业的技术秘密或商业秘密；

b) 出具虚假或者严重失实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报告；

c) 擅自更改、简化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程序和相关内容；

d) 不到现场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

e) 严重违背职业准则，有失公正的行为；

f) 伪造、转让或者租借资质、资格证书；

g) 故意贬低、诋毁其他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

h) 同时在两个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从业；

i)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7.3 申请企业监管要求

7.3.1 组织单位按照定级部门要求，每年对一定数量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企业进行抽查。

7.3.2 在日常监管执法工作中，发现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告知定级部门撤销其等级，

并由定级部门予以公告（通告），同时抄送同级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工会组织，以及相应银行保险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a) 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

b) 连续 12 个月内发生总计重伤 3人及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总计 100 万元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

故的；

c) 发生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事件的；

d) 瞒报、谎报、迟报、漏报生产安全事故的；

e) 被列入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名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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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标准化等级的；

g) 行政许可证照注销、吊销、撤销的，或者不再从事相关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h) 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

i) 未按照标准化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情节严重的。

7.3.3 定级部门应当协调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激励措施，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标准化建设。激励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将企业标准化建设情况作为分类分级监管的重要依据，对不同等级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

b) 停产后复产验收时，原则上优先对定级企业进行复产验收；

c) 标准化等级企业符合工伤保险费率下浮条件的，按规定下浮其工伤保险费率；

d) 标准化等级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按有关政策规定给予支持；

e) 将企业标准化等级作为信贷信用等级评定的重要依据之一。支持鼓励金融信贷机构向符合条

件的标准化等级企业优先提供信贷服务；

f) 标准化等级企业申报国家和地方质量奖励、优秀品牌等资格和荣誉的，予以优先支持或者推

荐；

g) 对符合评选推荐条件的标准化等级企业，优先推荐其参加所属地区、行业及领域的先进单位

（集体）、安全文化示范企业等评选。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WSA 001—2025

10

附 录 A

（规范性）

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程序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按照自评、申请、评审、公示、公告（通告）的程序进行。

表 A.1 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流程表

定级程序 对象 过程结论 操作流程 办理时间

自评

内部评审

申请企业
符合

申请等级
形成书面自评报告

—

内部公示 10个工作日

申请

申报 申请企业

提交申请 组织单位受理 —

撤回申请 企业重新提交申请 —

受理 组织单位

予以受理 定级部门进行审核

10个工作日

不予受理
此次企业申请定级流程直接终

止，一年内不能再次申请

退回企业

补正材料

企业补充申请材料后，可再次提

交受理申请
5个工作日

评审

确认组织单位审

核意见和企业自

评报告

定级部门

审核通过
组织单位选择评审单位

进行现场评审
—

审核不通过 组织单位进行重新审核 —

通知负责现场评

审的单位评审
组织单位

选择

评审单位
评审单位进行现场评审 —

直接终止
此次企业申请定级流程直接终

止，一年内不能再次申请
—

现场评审 评审单位

达到

拟申请等级
评审单位确认是否需要整改

20个工作日

未达到

拟申请等级

此次企业申请定级流程直接终

止，一年内不能再次申请

退回组织单位

重新通知评审
组织单位重新选择评审单位

评审整改 评审单位

需要整改 企业上传整改报告

不需要整改 评审单位录入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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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流程表（续）

定级程序 对象 过程结论 操作流程 办理时间

评审

整改反馈 申请企业
上传

整改报告
评审单位确认评审是否整改通过

20+20个工作

日
a

整改结果 评审单位

整改通过 评审单位录入评审结果

10个工作日

整改不通过
此次企业申请定级流程直接终

止，一年内不能再次申请

录入

评审结果
评审单位

录入

评审结果
组织单位确认评审结果 —

确认

评审结果
组织单位

报送

定级部门
定级部门进行名单公示 —

公示

名单确认 定级部门 同意公示 定级部门进行公示 —

网络公示 定级部门

存在 定级部门进行反映问题核实

7个工作日

不存在 定级部门进行公告（通告）

问题核实 定级部门

反映问题

情况属实

此次企业申请定级流程直接终

止，一年内不能再次申请
—

反映问题

情况不属实
定级部门进行公告（通告） —

公告（通告） 定级部门

同意

公告（通告）
此次企业申请定级流程结束 —

不同意

公告（通告）

此次企业申请定级流程直接终

止，一年内不能再次申请
—

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程序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的通

知》（应急〔2021〕83号）制定。

a
特殊情况下，经组织单位批准，整改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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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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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选用基本要求

C.1 行业、专业确定

C.1.1 行业划分

C.1.1.1 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行业企业的行业划分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大类确定。

C.1.1.2 冶金等工贸企业的行业划分参照《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的通知》确定。

C.1.1.3 企业经营范围存在多种业态时，以危险性较高的生产、经营活动确认其行业。

C.1.2 专业划分

企业的专业划分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小类确定。

C.2 评定标准选用

C.2.1 评定标准分类

C.2.1.1 危化行业

C.2.1.1.1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和《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通用规范》

的要求，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制定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作为

通用标准使用。

C.2.1.1.2 考虑到全国各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把最后一个要素设置为开放要素。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根据本地区危险化学品行

业特点，将本地区关于安全生产条件尤其是安全设备设施、工艺条件等方面的有关具体要求纳入其中，

形成地方特殊要求。

C.2.1.2 工贸行业

C.2.1.2.1 针对工贸行业包含小行业量多、安全风险参差不齐的状况，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行业均

制定专业评定标准。因此在专业评定标准制定中，优先选择工贸行业中危险性较大的行业和重点领域制

定了专业评定标准，其他行业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再补充制定。

C.2.1.2.2 原国家安监总局于 2011 年制定了《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评分细则》，

作为通用标准使用。

C.2.1.2.3 针对工贸行业小微企业)3，2014 年原国家安监总局制定印发了《冶金等工贸行业小微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

C.2.1.2.4 目前工贸行业共印发了 30 个专业评定标准，其中：冶金行业印发了烧结球团、焦化、炼铁、

炼钢、轧钢、煤气、铁合金等 7 个专业评定标准；有色行业印发了氧化铝、电解铝（含熔铸、碳素），

有色重金属冶炼、有色重金属压力加工等 4 个专业评定标准；建材行业印发了水泥、平板玻璃、建筑卫

生陶瓷、石膏板等 4 个专业评定标准；机械行业目前执行 2005 年发布的考核评级标准；轻工行业印发

了白酒生产、啤酒生产、乳制品生产、造纸、食品生产、饮料、酒类（葡萄酒、露酒）、调味品等 8

个专业评定标准；纺织行业印发了纺织、服装等 2 个专业评定标准；烟草行业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印发了

烟草企业专业评定标准；商贸行业印发了商场、仓储物流、酒店等 3 个专业评定标准。

C.2.2 评定标准选择

C.2.2.1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适用于危化行业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评

审工作，《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评分细则》和工贸行业各专业评定标准适用于工贸

行业企业及未明确行业主管部门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评审工作。

3) 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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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2 凡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已发布的专业评定标准，须严格依据专业评定标准进行评审；

对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尚未发布专业评定标准的行业，可依据《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基本规范评分细则》、行业或地方制定的专业评定标准进行评审。

C.2.2.3 危险行业及工贸行业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选用情况详见表 C.1。

表 C.1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选用情况一览表

序号 行业 规范性文件 专业评定标准 适用行业

1 危化 安监总管三〔2011〕93号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

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

2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6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27医药制造业、28化学纤维制

造业、594危险品仓储等行业涉及危险化学品生

产、使用、储存企业及有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的

经营企业，上述行业的其他企业可参照执行

2

工贸

小微 安监总管四〔2014〕17号
《冶金等工贸行业小微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

冶金等工贸行业小微企业（除专业评定标准外的

企业）

3

冶金

安监总管四〔2010〕172号
《冶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轧钢）》

3130钢压延加工（包括钢铁联合企业中的轧钢单

元及独立轧钢生产企业）

4 安监总管四〔2011〕11号
《冶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焦化）》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钢铁联合企业中

的焦化企业）

5 安监总管四〔2011〕12号
《冶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烧结球团）》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包括钢铁联合企

业中的烧结球团单元及独立烧结球团生产企业）

6 安监总管四〔2011〕13号
《冶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铁合金）》
3140铁合金冶炼

7 安监总管四〔2011〕110号
《冶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炼铁）》

3110炼铁（包括钢铁联合企业中的炼铁单元及独

立炼铁生产企业）

8 安监总管四〔2011〕110号
《冶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炼钢）》

3120炼钢（包括钢铁联合企业中的炼钢单元及独

立炼钢生产企业）

9 安监总管四〔2011〕110号
《冶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煤气）》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冶金企业中的煤

气（含天然气）单元]（不包括炼铁、炼钢、轧钢、

焦化、铁合金、烧结球团专业评定标准中涉及的

范围）

10

有色

安监总管四〔2011〕56号
《氧化铝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评定标准》

3216铝冶炼-氧化铝（包括联合企业中的氧化铝生

产单元及独立氧化铝生产企业）

11 安监总管四〔2011〕56号

《电解铝（含熔铸、碳素）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

准》

3216铝冶炼-电解铝（含熔铸、碳素）（包括联合

企业中的电解铝生产单元及独立电解铝生产企

业）

12 安监总管四〔2011〕130号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包括铜、镍、铅、锌、锡、

锑、铋、镉、汞等九种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

13 安监总管四〔2011〕130号
《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

325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指生产铸锭、板、带、箔、

管、棒、型、线、锻件等有色金属产品（粉材除

外）的企业，有色金属产品包括铝、铜、钛、镍、

镁、锌、锡、铅等有色金属产品及其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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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选用情况一览表（续）

序号 行业 规范化文件 专业评定标准 适用行业

14

工贸

建材

安监总管四〔2011〕55号
《水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

3011水泥制造（包括具有完整水泥生产线企业、

生产水泥熟料企业及水泥粉磨站等企业）

15 安监总管四〔2011〕111号
《平板玻璃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定标准》
3041平板玻璃制造

16 安监总管四〔2011〕111号
《建筑卫生陶瓷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评定标准》

3071建筑陶瓷制品制造、3072卫生陶瓷制品制造

（具有完整生产线的陶瓷砖、卫生陶瓷、烧结瓦

及建筑琉璃等陶瓷制品的生产企业）

17 安监总管四〔2013〕6号
《石膏板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定标准》

3024轻质建筑材料制造-石膏板（具有完整纸面石

膏板生产线的企业）

18 机械 安监管管二字〔2005〕11号
《机械制造企业安全质量标

准化考核评级标准》

33金属制品业，34通用设备制造业，35专用设备

制造业，36汽车制造业，37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0仪器仪表制造业，4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

理业等9大类企业。不包括：338金属制日用品制

造，373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374航空、航天器

及设备制造，376自行车和残疾人座车制造，384

电池制造，385家用电力器具制造，387照明器具

制造，403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405衡器制造等9

个中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3322手工具制造，3324

刀剪及类似日用金属工具制造，3351建筑、家具

用金属配件制造，3379搪瓷日用品及其他搪瓷制

品制造，3473照相机及器材制造，3587眼镜制造

等6个小类的企业；3399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小类中武器弹药制造的企业；特种设备目录中的

特种设备制造企业

19

轻工

安监总管四〔2011〕114号
《白酒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定标准》
1512白酒制造、1514黄酒制造（参照执行）

20 安监总管四〔2011〕114号
《啤酒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定标准》
1513啤酒制造

21 安监总管四〔2011〕114号
《乳制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定标准》
144乳制品制造

22 安监总管四〔2011〕126号
《造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

221纸浆制造、222造纸（包括具有完整造纸生产

线企业、生产造纸熟料企业及造纸粉磨站等企业）

23 安监总管四〔2011〕126号
《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定标准》

14食品制造业（包括食品加工、罐头生产、面粉、

食品发酵、烘焙加工和食用油加工等企业，糖果、

非酒精饮料、医药行业的非危险化学品企业以及

保健品企业可参照执行）

24 安监总管四〔2013〕6号
《饮料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定标准》

152饮料制造[包括碳酸饮料（汽水）类、果汁和

蔬菜汁类、蛋白饮料类、包装饮用水类、茶饮料

类、咖啡饮料类、植物饮料类、风味饮料类、特

殊用途饮料类、固体饮料类及其他饮料类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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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4/W020171031379713078033.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4/W020171031379713078033.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298419579997.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298419579997.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298419633949.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298419633949.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201218548042240487.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201218548042240487.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300431610598.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300431610598.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300431674301.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300431674301.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300431724467.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7/W020210120300431724467.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171031379834431992.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171031379834431992.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171031379834579757.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171031379834579757.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171031379326581084.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17103137932658108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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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选用情况一览表（续）

序号 行业 规范化文件 专业评定标准 适用行业

25

工贸

轻工

安监总管四〔2013〕6号
《调味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定标准》

1331食用植物油加工-植物油分离制品（可食用）

（芝麻油分离品）、1340制糖业、1373水果和坚

果加工（水果酱、坚果酱）、1392豆制品制造-

豆制品（豆腐乳）、1453蔬菜、水果罐头制造（番

茄酱罐头、果酱类罐头）、1459其他罐头食品制

造-香菇肉酱罐头及其他调味类罐头、1461味精制

造、1462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1469其他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其他调味品、1494盐加工

-食用盐（包括食用盐、食糖、酱油、食醋、味精、

芝麻油、酱类、腐乳、香辛料加工等调味品生产

企业，其他类调味品参考执行）

26 安监总管四〔2013〕6号

《酒类（葡萄酒、露酒）生

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

标准》

1515葡萄酒制造、1519其他酒制造-果酒（参照执

行）、配置酒（露酒）

27

纺织

安监总管四〔2011〕126号
《纺织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

17纺织业（适用于棉纺、织造、化纤、染整、成

衣等纺织企业，其他纺织企业参照执行）

28 安监总管四〔2013〕6号
《服装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定标准》

18纺织服装、服饰业（适用于以面料为主要原料，

进行裁剪、缝制等加工后生产服装、服饰的生产

企业，皮革、毛皮服装生产企业参照执行）

29 烟草 YC/T 384.1~384.4 《烟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规范》
16烟草制品业、5128烟草制品批发

30

商贸

安监总管四〔2011〕123号
《商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标准》

521综合零售（包括百货商场、超级市场等相关企

业，其他商业企业可参照执行）

31 安监总管四〔2011〕123号
《仓储物流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定标准》

592通用仓储、593低温仓储、5952棉花仓储、5959

其他农产品仓储、599其他仓储业（适用于仓储物

流企业，不适用车站和码头、危险物品经营和储

存、运输等企业）

32 安监总管四〔2013〕6号
《酒店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评定标准》

61住宿业（适用于旅游饭店、一般旅馆等企业，

其他住宿服务企业参照执行）

33 通用 安监总管四〔2011〕128号
《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基本规范评分细则》
冶金等工贸行业（除专业评定标准外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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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171031379326709046.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171031379326709046.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171031379326812002.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171031379326812002.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171031379326812002.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171031379834319724.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171031379834319724.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171031379326917509.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171031379326917509.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210120387602164254.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210120387602164254.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210120387602223354.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1/201108/W020210120387602223354.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201218548042332565.doc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3/201301/W02020121854804233256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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